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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全文。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2006]11 号文核准。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共计 45,600,003 股人民币普

通股将于 2006 年 6 月 9 日起上市流通。本次增发股票的上市及限售情况如下： 

 

类 别 获配数量（股） 占本次增发股份的比例 限售情况 

清华同方网下优先配售 7,648,433 16.77% 6 个月 

其他原股东网下优先配售 1,526,826 3.35% 无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 9,042,192 19.83% 无 

网下 A 类申购 27,382,552 60.05% 3 个月 

合  计 45,600,003 100.00%  

（一）本次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06 年 6 月 9 日 

3、股票简称：G 泰豪 

4、股票代码：600590（沪市）  003590（深市） 

5、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196,330,410 股 

6、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45,600,00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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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在本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时，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和泰豪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禁售期

满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泰豪科技股份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并且，在上述禁售

期满后的第一个十二个月内，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 7.42 元/股（即相关股东会

议召开通知发布日前收盘价的 120%，期内若公司发生派息、送配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权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前述承诺的公司股价作除权除息处理）。 

江西康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禁售期满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泰豪科技股份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百分之五，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江西三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南昌高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

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 

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公司于 2005 年 10 月 2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于 2005 年 10 月 25 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上述股份限售期自该日起

计算。 

8、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锁定的承诺：根据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其本次获配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网下 A 类机构投资者获配的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三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无锁定安排的股份：10,569,018 股。 

11、限售流通股份的上市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提交上市申请。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3、上市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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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ELLHOW SCI-TECH CO., LTD.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高新开发区清华泰豪大楼 

股票简称： G 泰豪 

股票代码： 600590 

法定代表人： 陆致成 

董事会秘书： 杨 骏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高新开发区泰豪大厦 

邮政编码：  330096 

联系电话： 0791-8110590 

传真号码： 0791-8110590 

互联网址： www.tellhow.com 

电子信箱： stock@tellhow.com 

经营范围：计算机及软件产品、发电机组、输变电配套设备、电子产品及通

信设备、光机电一体化设备、医疗仪器、环保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智能建

筑弱电工程、中央空调工程、网络信息系统集成、电气自动化工程、环保工程的

承接和综合技术服务；设计、安装防盗报警、闭路电视监控工程；本企业自产产

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除外）；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外）；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除外）。 

2、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楼宇电气工程、发电机（组）、电力电气、光电信息等机电一

体化产品的制造销售等。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止 2006 年 6 月 2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

的情况如下： 

mailto:stock@tellh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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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性别 持股数（股） 

陆致成 董事长 男 0 

黄代放 副董事长、总裁 男 225,600 

陈兆祥 董事 男 0 

孔祥川 董事、常务副总裁 男 32,400 

史忠良 独立董事 男 0 

曾亨炎 独立董事 男 0 

王  芸 独立董事 女 0 

李  华 监事会主席 男 27,200 

杨小舟 监事 男 0 

饶兰秀 监事 女 9,100 

邵建生 副总裁 男 9,100 

毛  勇 副总裁 男 0 

邹映明 副总裁 男 0 

洪小华 副总裁 男 0 

李自强 财务总监 男 0 

杨  骏 董事会秘书 男 0 

（三）发行人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是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6 月,注册地北京市，注册资本 57,461.23 万元，法定代表人荣泳霖。该

公司主营业务是信息产品、核技术产品及人工环境工程业务和科技园区。清华同

方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原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

该公司注册资本 20 亿元，法定代表人荣泳霖，主要业务为投资管理校办企业、

实业投资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2006 年 6 月 6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45,890,597 23.37

2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34,660,423 17.65

3 江西康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457,170 6.85

4 泰和证券投资基金 8,094,275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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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盛证券投资基金 6,412,473 3.27

6 江西三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536,520 2.31

7 汉兴证券投资基金 4,121,049 2.10

8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3,009,071 1.53

9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2,607,862 1.33

10 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金 2,331,688 1.19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增发前 增发后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比例（%）

本次增发增加

（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流通股份 90,730,407 60.19 35,030,985 125,761,392 64.06

二、无限售流通股份 60,000,000 39.81 10,569,018 70,569,018 35.94

三、股份总数 150,730,407 100.00 45,600,003 196,330,410 100.00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45,600,003 股 

（二）发行价格：7.47 元/股 

（三）发行方式：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累计投标询价、网上向原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东定价发行，原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在网下行使优先认购权。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资情况：本次募集资金总

额为 340,632,022.41 元，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

保荐费、审核费用、发行手续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合计 17,307,083.73

元，每股发行费用 0.38 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323,324,938.68 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05 元（在 2006 年第一季度季报数据的基础上

按增发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0.058 元（在 2006 年第一季度季报数据的基础上

按照增发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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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

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办公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金钟广场 

联系电话：021-53822484 

传    真：021-53822542 

项目保荐代表人：姜诚君、徐雅珍 

项目主办人：程建新 

经办人员：肖磊、王政、潘晨、卢宇林、张应彪 

保荐机构推荐意见：发行人管理良好、运作规范、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可能发生的风险已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通过本次新

股发行将会为发行人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因此，发行人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的基本条件。本机构同意担任

发行人本次发行新股的保荐机构，推荐其发行新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

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六年六月八日 


